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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 汽车维修与检测专业本科自学考试是为了适应当

今世界汽车服务业及其产品发展的趋向，满足汽车服务业对

汽车服务行业高等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补充本科人才的严

重不足，改善汽车服务业技术队伍的层次结构而设置的，本

专业总体要求与全日制普通高校相应专业本科的水平相一致

。同时，根据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特点，在着重考核应考者

掌握本专业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有关基础理论的同时，强调

培养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际动手能

力。 二、学历层次与规格 本专业为高等教育本科学历层次，

每门课程的考试标准为本科水平，各门课程均采用学分制。

在专科毕业的基础上，按照本计划规定取得不少于12门课程

考试合格成绩，通过实践环节的训练与考核，同时完成规定

的专业实践与实习，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累计达到71学

分，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者，发给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本科毕业证书。 按照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的暂行规定》及主考院校

关于学位授予的有关规定，由有学位授予权的主考院校授予

工学学士学位。 三、专业培养目标与基本要求 本专业培养在

汽车服务业第一线从事汽车流通、销售、购买、检测、诊断

、修理、使用、报废、回收各个环节的各类服务工作组成等

方面工作的技术应用型人才。对应考者的基本要求是：以马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学习和掌握其



基本原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具有良

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掌握本专业所必需的基础理论知识，较强的实用专业知识

和基本技能，具有本专业所需的制图、运算、实验、测试和

使用计算机等基本技能，分析解决一般工程实践问题的能力

和较强的自学能力，以及具有阅读本专业英文资料的能力，

以便能较好地为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应用国内外先进技术与设

备服务。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序号课程代码课程名称学分备

注100004毛泽东思想概论2 2000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

理3 302197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3 400015英语（二）14

500420物理（工）5 00421物理（工）（实践）1 602205微型计

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4 02206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

践）2 702159工程力学 （一）5 804912汽车电子控制技术5

04913汽车电子控制技术（实践）3 908578车用内燃机4 08579

车用内燃机（实践）2 1008580汽车学4 08581汽车学（实践）2

1108582车辆技术评估与检测5 08583车辆技术评估与检测（实

践）2 1208584最新自动变速器的故障诊断3 08585最新自动变

速器的故障诊断（实践）2 08586汽车实用英语（一）3不考英

语（二）的考生选考14学分08587汽车服务工程308574机动车

检测维修法规与技术※208575机动车检测维修实务※208588机

动车检测维修案例分析※208590汽车维修企业管理◆3 10153

毕业设计不计学分 总学分71 注：打※号为取得由国家人事部

和交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水平证书》要求的课程。通过了《机动车检测维修法规与

技术》、《机动车检测维修实务》和《机动车检测维修案例

分析》等三门课程相应的考核，将取得由国家人事部和交通



部共同用印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

人员职业水平证书》机动车检测维修工程师。 打◆号者为国

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相应的职业技能证书要求的课程，

相应证书说明如下： “汽车维修企业管理师”要学习“汽车

维修企业管理”的课程，经考试合格后可获得“汽车维修企

业管理”证书，持证人的主要就业方向为：汽车维修企业 的

维修接待、车间主管等管理人员。 五、考试办法 1.实践课程

由主考学校统一安排，按优、良、及格、不及格四级制计分

。考生在取得笔试合格成绩后方可报考实践课程。 2.其它课

程考试均采用笔试。按百分制计分，60分为及格。 3.考生可

不考英语（二），但须选考14学分的课程补足学分，不考外

语的考生不能申请学位。 4.打※号、◆号的课程须参加有关

部门的培训，通过考核，取得相应证书方可办理免考手续。

5.全部课程通过后，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向市自考办提出撰写

毕业设计的申请，经审核同意后，由主考院校统一组织安排

，经审查答辩后评定成绩。评定成绩采用优、良、及格、不

及格四级制计分。 毕业设计经答辩未通过的，必须补作，不

补作不予毕业，补作合格的，可以获得本科毕业证书，但不

授予学位。 六、专接本的规定 凡国家承认的国民教育系列大

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均可报考本专业，并执行以下规

定：接考类型原来所学专业类别接考要求1交通运输类专业直

接接考2其它专业加考：汽车机械基础汽车发动机构造及维修

汽车构造与原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